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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七届会议 

临时议程
*
 项目 70(b) 

促进和保护人权：人权问题，包括增进 

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
 
 
 

  司法工作中的人权问题：提交报告截止日期后从会员国收到

的资料 
 

  秘书长的报告 
 

  增编 

 摘要 

 本报告是对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65/213 号决议的要求所提交关于司法工作中

人权方面的报告的增编。本增编载有应 2012 年 5 月 8 日向会员国发出的普通照

会的要求提供的资料，这些资料是在提交截止日期后收到的，因此没有包括在主

要报告中。增编归纳了从以下国家收到的资料：布基纳法索、俄罗斯联邦、大不

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。此外，尽管日本提交的资

料已包括在主要报告中，但截止日期后日本又提交了补充资料。此一补充资料的

概要也列入本增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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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布基纳法索报告说，在该国领土全境都设有一审法院，以确保民众获得诉诸

法律的机会，提出上诉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。民众也可以获得传统首领和宗教首

领提供的争端解决程序，也可寻求调解。这些程序都是相互独立的，民众始终可

以诉诸正式的法院。 

2. 为入狱的少年罪犯设立了重返社会中心。预计，今后将通过一项新的法律，

为保护儿童权利制定更全面的立法框架。另据设想，还计划增加处理少年司法问

题的法官。 

3. 布基纳法索指出，每年都为安保人员和国防军学员组织多次会议，讨论《禁

止酷刑公约》及其任择议定书。现存法律规定的程序，要求将被拘留者的条件提

请总检察长和控告厅厅长注意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后者还可在其认为必要之时走访

拘留场所。而且每年必须至少进行一次访问。此外，人权部长每年也走访拘留场

所，以确保遵守适用法规，被拘留者所受待遇符合适用的规范。 2012 年 6 月，

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，以便在司法部内成立保护受害者处。 

4. 就存在的挑战而言,仍可对少年犯判处死刑，即使实际上，从来没有对一名

少年宣判过死刑。就成年人而言，各法院仍可判处死刑，尽管不再执行这类判决，

因为布基纳法索在 2007 年对大会第 62/149 号决议投了赞成票，该决议提出暂停

使用死刑。 

5. 日本对其原来提交的文件提供了补充资料，称已将人权培训、包括贩运人口

的问题纳入负责出入境管制人员的培训方案。在有关贩运人口的培训中，特别强

调保护受害者。 

6. 俄罗斯联邦报告说，关于执行大会决议第 3、10 和 13 部分，必须注意到，

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全会的立场及其决定，尤其是在最高法院一再提请法官们注

意公认的司法行政方面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。 

7. 最高法院在 2011 年 2 月 1 日作出的裁决第 2 段指出，各法院在处理与少年

犯有关的刑事案件时，除了要符合俄罗斯联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外，还应考虑

到《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》、《儿童权利公约》、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

度标准规则》、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《米兰行动计划》、《根据

发展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指导原则》、《联合国预防

少年犯罪准则》(利雅得准则)以及其他官方文件，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关

于处理青少年犯罪的新途径以及少年司法的作用的建议。如果俄罗斯联邦签署的

国际协定规定了不同于俄罗斯联邦法律所载规则的其他规则，各法院按照《俄罗

斯刑事诉讼法》第 1 条第 3 部分的规定，应适用国际协定的规则。 

8. 联合王国提供了有关 2012 年颁布的《犯罪者的法律援助、判刑和处罚法》

的资料，其中介绍了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司法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广泛改革。例如，

该法规定限制使用还押等候宣判的做法。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政府也采取了重大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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骤，以加强其法律援助制度，以确保公平和有效地诉诸法律。北爱尔兰政府正从

事立法和程序改革，以加快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。已经取得进展或正在审议的倡

议包括，例如，为青少年案件规定法定时限。苏格兰政府也正在全面改革其司法

系统。 

9. 此外，联合王国还提到对反恐和安保权力方面的变化，包括取消了广泛的截

停和搜查权力；将因与恐怖主义有关罪行提起诉讼前拘押时间减少至 14 天；取

消控制令，而代之以更有针对性的预防和调查恐怖主义措施。在女性罪犯的待遇

方面，联合王国报告说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符合国际标准，并为妇女社区服务提

供了支持。此外，确认了为罪犯的子女提供支持的重要性。 

10. 联合王国表示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都已建立了少年司法系统。2012 年《犯罪

者的法律援助、判刑和处罚法》将确保审前拘留仅作为最后手段，在予以保释方

面，所有 18 岁以下人员均被视为儿童，可送交地方当局住所或(安全的)青少年

拘留住所。在北爱尔兰，一个专家组正在全面审议青少年司法系统问题。提出的

建议包括，例如，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从 10 岁升至 12 岁，随后再升至 14 岁。

2012 年 9 月将公布执行计划。在苏格兰也正在进行改革。此外，为司法部门提供

了司法行政中人权问题的培训，这些培训针对性强，且跨学科。 

11. 委内瑞拉报告说，该国最高法院启动了一项流动法院的方案，以便走访该国

不同社区。司法部门还采取了重组、评价和能力建设措施。例如，检察官办公室

成立了若干部门，分别专门负责：基于性别暴力问题；保护被剥夺自由者的人权；

以及负责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和沟通的地方部门。为了提高委内瑞拉的司法行政，

并确保对法官进行适当的培训，创建了国家法官学院。此外，监察员和法律援助

服务处在确保保护委内瑞拉的人权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

 


